
 

关于辽宁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开通 

疫情防控物资专区有关事宜的公告 

 

   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尽量满足

全省机关事业单位疫情防控需求，2 月 10日起，辽宁省政府采

购网上商城将开通疫情防控物资采购专区（以下简称“防控专

区”）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按照“特事特办”的原则，防控专区中上线物品不受

网上商城采购品目限制，凡是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物资均可上线

售卖。 

    二、网上商城防控专区的开设，仅是为采购单位提供一种

采购渠道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要求采购单位必须在网上

商城采购防控物资。采购单位可根据本单位需求和所在地区相

关物品市场销售情况自行决定购买渠道。 

    三、由于进货渠道和市场需求原因，电商相关防控物资的

售卖价格较疫情未发生时有所变化，请各采购单位购买时慎重

考虑，谨慎选择。同时，商品库存变动也较为频繁，对于已确

定购买的商品，采购单位尽应早完成下单采购流程，提高采购

效率。各电商需留存进货单据备查，若发现电商存在提供假冒

伪劣产品、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

理。 

四、对于防控专区上架的酒精、消毒液等特殊商品，各采



购单位下单前需与电商确定相关商品的送货方式、渠道等物流

情况。 

五、防控专区中将设立“疫情防控采购需求发布专区”，采

购单位可将近期采购疫情防控用品需求（防控专区上架商品无

法满足）发布在专区，相关电商如有进货渠道可自行与采购单

位接洽，组织供货。 

    六、防控专区商品的资金结算按照《辽宁省政府采购网上

商城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辽财采规﹝2019﹞6 号）相关规定

执行。 

    联系人：曹冬喆 

    联系电话：024-22700983 22823174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8日 


